
各位老師及同仁，大家好 

近日發現有老師及同仁會將校園入口網站的個人設定中的電子郵件(如圖一

所示)修正為個人慣用的電子郵件帳號，如 username@gmail.com(或是使用附設

醫院提供電子郵件)，使得原本學校提供給教職員的電子郵件帳號失效

(username@mail.cmu.edu.tw)，而這組帳號在學校人事資料中是設定為主要聯

絡電子郵件，這樣造成學校寄送重要通知至主要聯絡電子郵件

(username@mail.cmu.edu.tw)時會發生錯誤。 

依教育部來文(臺教資(四)字第 1090008789號)及 1090325幕僚會議決議，

全校教職員公務來往作業需使用學校提供之電子郵件信箱，並從即日起下列相

關系統【人事系統、校園入口網站、電子簽核系統、電子公文系統】之電子郵

件信箱會修改為學校提供之電子郵件信箱，同時不再提供使用者修改的權限。 

如各位習慣使用自己慣用電子郵件帳號收信，可參考附件【學校MAIL帳號

轉外部常用MAIL帳號設定方式.pdf】，設定學校電子郵件信箱轉寄信件至自己

慣用電子郵件信箱。 

 

圖一(校園入口網站) 

 

 

 


